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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對日益嚴重的家庭暴力事件，和諧之家提出以「預防」及「保護」為主要方向之政策。

建議如下： 
 

(一) 加強識別的預防工作 

要遏止家庭暴力，政府的有關政策及服務目標，應確立以預防為本的策略，提供盡早的

介入及主動識別。有鑑於此，我們認為應把家暴識別的工作，擴大至各區醫院的服務，當中

不只是針對急症室之婦女及兒童，而且應考慮在婦科、婦產科及兒科作家庭暴力的識別；使

醫護人員能早一步評估出他們可能遭受家庭暴力侵害，作出適當的預防工作。此外，這些盡

早識別的預防服務措施，也應推廣至母嬰健康院，因為已有不少的本地研究反映婦女在懷孕

時有被虐的經驗，影響她們及胎兒的身心健康及安全。 

 

我們認為學校在加強盡早識別的預防服務方面，亦可扮演重要的角色。鑑於目前不少小、

中學生已有參與學童保健計劃，所以我們希望在其健康檢查過程中，也可以加入家庭暴力的

識別，以盡早識別及鑑定小童是否被家人虐待，影響小朋友的身心康健，及學習能力。 

 

希望我們吸取在天水圍家庭暴力慘案的經驗，肯定盡早識別的預防服務的重要性，為受

家庭暴力影響的小童及婦女提供早階段的介入，作出最週詳的保護工作。 

 

(二) 加強專注於家庭暴力機構的資源及合作性 

現今的家庭暴力問題愈見複雜，政府在制定政策及服務發展方向時，有必要重新定位，

確立及支持專門處理家暴的服務，以確保家暴受害人得到迅速及適切支援。 


